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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1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

以电话方式发布了召开董事会的通知。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6

名

,

实到

6

名

,

分别为孙国建、江永

红、程度胜、陈香、卢青、徐小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六票全部同意

,

通过以下决议及议案

: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

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给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

介于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产品开发及相关的影视作品都尚未按照计划展开

,

公司的发展情况不是很理想

,

低于公司当初的预计

,

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

更好地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决定退出该项投资。 子公司与中吉

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协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全

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给中吉奥

(

北

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具体详见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山

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5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大

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的议案

,

并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看好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

通过公司努力

,

全资子公司江

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

协商后以

5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

具体详见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

告》。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太原天

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的议案

,

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看好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

通过公司努力

,

全资子公司江

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与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

协商后以

4000

万元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

累计两次收购完成后

,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为

15000

万元 占

44.12%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为

9130

万元 占

26.85%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为

9840

万元 占

28.94%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为

30

万元 占

0.09%

至此上市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97%

的股份。

具体详见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

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详见《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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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山海经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5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1)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介于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产品开发及相关的影视作品都尚未按照计划展开

,

公司发展情况不是很理想

,

低于公司当初的预计

,

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

更好地保

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四环投资”

)

决定退出该项

投资。 子公司与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吉奥投资”

)

通过协商

,

决定以审

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山海

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给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在

2010

年

10

月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

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

以增资的方式投

资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

(

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司公

告

:

临

-2010-37

号

),

加上这次交易

,

累计发生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将不

再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2)

交易的必要性

介于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产品开发及相关的影视作品都尚未按照计划展开

,

公司的发展情况不是很理想

,

低于公司当初的预计

,

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

更好地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决定退出该项投资。

(3)

董事会审议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山海

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给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

按照深交所的相

关规定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意见

:

此次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50%

股权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交易定价客

观公允

,

交易条件及安排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经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

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

法。

本次交易行为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

,

法定代

表

:

张琦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乐园西小区甲

35

号

,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展览展示

;

会

议服务

;

技术进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劳务服务

;

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

险品

)

、机械设备、日用杂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农副产品

(

不含原粮

)

、

畜产品、服装服饰。 设立时间为

2002

年

1

月

18

日

,

股东为张琦

,

持股比例为

40%;

王艳

,

持股比例

为

40%;

谢华杰

,

持股比例为

20%

。

2.

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９

，

７７９．５２

负债总额
１５７．９７

净资产
９

，

６２１．５６

营业收入
５

，

３８８．６７

净利润
２

，

９８４．２９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

股权。

本次交易前

,

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为

: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为

5000

万元 占

50%

曹 宝 立 出资为

1000

万元 占

10%

李 微 出资为

3000

万元 占

30%

廉 弘 出资为

500

万元 占

5%

张 军 出资为

500

万元 占

5%

2.

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报表
（

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报表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４

，

７０９．６６ ５

，

０００．９２

负债总额
３

，

７３５．８９ １５．５５

净资产
９

，

９４２．４４ ４

，

９８５．３７

营业收入
１

，

１９９．０９ ０

净利润
４４．３４ －１２．５０

3.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由南京立信永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宁信会审字

(2011)0723

号审计报告

,

南京立信永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审计报告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4.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公司不存在

为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

,

以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

1.

甲方

(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

愿意将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50%

的股权依据本合同约

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乙方

(

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乙方愿意依据本合同约定的

条件和方式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50%

股权。

2.

目标公司股东会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

3.

曹宝立、张军、廉弘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分别出具声明函

,

声明其同意本合同项

下股权转让

,

并就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

甲方已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向李微发出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告知函

,

该等告知函已经公

证送达

,

截至该等告知函发出之日起

30

日

,

李微未予书面回复

,

依据目标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

,

视为李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4.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完成后

,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10000

万元

,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

乙方出资

500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50%

的股权

,

曹宝立出资

1000

万

元

,

持有目标公司

10%

的股权

,

李微出资

300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30%

的股权

,

张军出资

500

万

元

,

持有目标公司

5%

的股权

,

廉弘出资

50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5%

的股权。

(

二

)

股权转让价款和变更登记

1.

依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

本合同双方确定

,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价款为

5000

万元。

2.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履行第

2.1

条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义务。

3.

本合同双方应于乙方履行第

2.2

条约定的义务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签署必要的法律文

件

(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订案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登记

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

)

并配合目标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

(

包

括但不限于股东变更登记、章程变更备案、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

,

如涉及法定

代表人变更

,

还需最终取得公司登记机关换发的目标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

三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不符合本合同

约定的

,

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合同双方都违约的

,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四

)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人

)

签字且单位加盖公章并获得甲、乙双方相

应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介于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产品开发及相关的影视作品都尚未按照计划展开

,

公司的发展情况不是很理想

,

低于公司当初的预计

,

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

更好地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决定退出该项投资。 子公司与中吉

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协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全

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给中吉奥

(

北

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董事会结合中吉奥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0

年底的主要财务数据

,

认为中吉奥

(

北

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有支付能力

,

本次交易收回相关款项没有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

4.

审计报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18�������证券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1-1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①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四环投资”

)

以

5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河

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爱迪新能源”

)14.85%

的股权

;

②

四环投资以

4000

万元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爱迪新能源

12%

的股权。

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上述两项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在

2010

年

9

月份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

并在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

,

当时是以增资的方式投资爱迪新能源

1.5

亿元人民币

(

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

cn)

上公司公告

:

临

-2010-22

号

),

加上上述的两项投资

,

累计投资爱迪新能源的金额为

2.4

亿元

人民币。 上述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爱迪新能源

70.97%

的股份。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5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大河之洲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全资子公司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的议案

,

两次交易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意见

:

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向两个公司分别收购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4.85%

和

12%

的股权

(

共计

26.85%),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交易定价客观公允

,

交易条件及安排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这两次交易事项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这两次交易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上述交易行为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法定代表

:

李

秉峰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7

号国盛基业大厦

B

座

11

层

,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策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设备租赁、销售矿产品、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成立时间为

1993

年

9

月

4

日

,

实际控制人为李秉峰

,

持股比例为

56.67%

。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2.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资本

:

50

万元

,

法定代表

:

王海存

,

住所

:

太原高新区科技街

15

号

A

座

302

室

,

经营范围

:

煤焦油产品、催化

剂、有机化学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成立时间为

2005

年

4

月

28

日

,

主要股东为

:

广州天一投资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75%;

王存

海

,

持股比例为

25%

。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投资标的为

:

①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

;

②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

公司名称

: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3400

万元人民币

;

注册地址

:

新疆阜康市天山街

78

号招商大厦四楼

;

法人代表

:

常雁生

;

经营范围

:

煤化工产品及技术的研发及生产

;

工业及生活污水处理

;

煤化工催化剂产品的

研发及生产

;

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

本次交易前

,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为

15000

万元 占

44.12%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为

5080

万元 占

14.94%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为

13920

万元 占

40.94%

2.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３３

，

９０３．４２ １３０．８４

负债总额
２６０．９５ １７５．０２

净资产
３３

，

６４２．４７ －４４．１８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２１３．３５ －１２０．４８

3.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由南京立信永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宁信会审字

(2011)0667

号审计报告

,

南京立信永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审计报告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4.

累计两次收购完成后

,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为

15000

万元 占

44.12%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为

9130

万元 占

26.85%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为

9840

万元 占

28.94%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为

30

万元 占

0.09%

至此上市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97%

的股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①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5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的合同

:

(

一

)

股权转让

1.

甲方

(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

愿意将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14.85%

的股权依据本

合同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乙方

(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

乙方愿意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条

件和方式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4.85%

股权。

2.

目标公司股东会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

3.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

分别出具声明函

,

声明其同意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

,

并就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

买权。

4.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完成后

,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34000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34000

万元

,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

甲方出资

30

万

,

持有目标公司

0.09 %

的股权

,

乙方出资

5050

万元

,

持

有目标公司

14.85%

的股权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500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44.12%

的股权

,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392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40.94%

的股权。

(

二

)

股权转让价款和变更登记

1.

依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

本合同双方确定

,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价款为

5000

万元。

2.

本合同双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订案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登记机关要求的其

他文件

)

并配合目标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东变更登记、章程变更备案、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

,

如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

还

需最终取得公司登记机关换发的目标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3.

乙方应于第

2.3

条约定的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第

2.1

条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4.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

应向乙方出具收到该笔款项的书面证明文件。

(

三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不符合本合同

约定的

,

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合同双方都违约的

,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四

)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人

)

签字且单位加盖公章并获得甲、乙双方相

应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②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的合同

:

(

一

)

股权转让

1.

甲方

(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

愿意将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12%

的股权依据本合

同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乙方

(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

乙方愿意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

和方式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2%

股权。

2.

目标公司股东会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

3.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已就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

分别出具声明函

,

声明其同意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

,

并就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

买权。

4.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完成后

,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34000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34000

万元

,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

乙方出资

913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26.85%

的股权

,

江苏四环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1500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44.12%

的股权

,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984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司

28.94%

的股权

,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

万元

,

持有目标公

司

0.09%

的股权。

(

二

)

股权转让价款和变更登记

1.

依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

本合同双方确定

,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价款为

4000

万元。

2.

本合同双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订案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登记机关要求的其

他文件

)

并配合目标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股

东变更登记、章程变更备案、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

,

如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

还

需最终取得公司登记机关换发的目标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3.

乙方应于第

2.3

条约定的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第

2.1

条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4.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

应向乙方出具收到该笔款项的书面证明文件。

(

三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不符合本合同

约定的

,

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合同双方都违约的

,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四

)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人

)

签字且单位加盖公章并获得甲、乙双方相

应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

全资子公司四环投资分别以现金

5000

万元收购爱迪新能源

14.85%

的股权

,

以现金

4000

万元收购爱迪新能源

12%

的股权。

(

二

)

本次投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看好爱迪新能源未来的发展前景

,

通过公司努力

,

全资子公司四环投资分别与北京

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

协商后以

5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爱迪新能源

14.85%

的股权

,

以

4000

万元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爱迪新能源

12%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

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爱迪新能源

70.97%

的股份

,

爱迪新能源将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合

并范围

,

对上市公司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爱迪新能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

/

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处于建设期

,

预计于

2011

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

于

2012

年

4

月左右试车

,

并于当年

6

月左右正式投产。 投产后以现在的价格预计

,

生产和销售都良

好的情况下

,

年营业收入可达

11

亿元左右

,

预计年利润可达

2.74

亿元左右。 将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及社会效益。

六、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

4.

审计报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000518�����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1-14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召开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

:

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

①

审议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5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大河之洲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的议案》

;

公司看好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

通过公司努力

,

全资子公司江

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

协商后以

5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权。

②

审议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太原天海恒达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的议案》。

公司看好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

通过公司努力

,

全资子公司江

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与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

决定以审计报告为参考

,

最终

协商后以

4000

万元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

累计两次收购完成后

,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为

15000

万元 占

44.12%

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为

9130

万元 占

26.85%

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为

9840

万元 占

28.94%

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为

30

万元 占

0.09%

至此上市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97%

的股份。

三、会议登记方法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

,

本地股东请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15:00

时持

证券帐户卡、本人身份证

(

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持股凭证、法

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前

(

含该日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四、其他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

号

邮政编码

:214434

联系电话

:0510-86408558

传 真

:0510-86408558

五、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女士

)

代为出席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身份证号

:

身份证号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时间

: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

序号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１

《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５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８５％

的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
４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疆爱迪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的股权的议案
》

股票代码:601328����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11-0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
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交通银行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简称“《通知》”

),

定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召开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

简称“本次会议”

)

。

现将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

一、增加临时提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持有本行约

26.52%

股份的股东

)

受本行委托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提

请本行股东大会审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该项临时提案

的内容详见附件一。

本行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提交的上述临时提案作为第八项普通决议案提交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原第八项

特别决议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顺延为第九项决议案。 其他顺序

号不变。

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经上述调整后

,

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以下事项

:

普通决议案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

5

、关于聘用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关于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议案

;

7

、关于委任杜悦妹、马强、卜兆刚为非执行董事及蔡耀君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需逐

项表决

);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

特别决议案

: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三、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持有《通知》第四项规定的资料

,

以及本补充通知附件二

的补充授权委托书进行会议登记。

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

,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行股票

,

由证券公

司受托持有

,

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

,

登记于本行的股东名册。 由于投资者本人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所涉本行股票并不直接登记在股东名册上

,

本行无法判断该等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上

述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

A

股股票的投票权

,

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

见的条件下

,

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 又或

,

上述投资者如欲亲自出席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

请洽受托证券公司办理授权委托事宜

,

凭受托证券公司出具的有效文件并须持

有《通知》第四项所述有关法人股东代理人参会所需资料办理登记。 本行建议融资融券投资者

尽早向开户的证券公司征询办理行使投票权或亲自参会的相关手续。

关于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

,

详见

2011

年

5

月

13

日本行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

H

股股东出席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

请参见本行

H

股公告。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一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附件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各位股东

: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和《金融企业绩效评价

办法》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经营绩效

考核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

,

以及

2010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情况

,

拟定本行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

酬方案

(

见下表

),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均为税前数据

姓名 职务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各项社会保险福利
、

住房
公积金等单位缴存部分

税前
薪酬

其中
：

延期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薪
酬实付部分

１ ２ ３ ４＝１＋２＋３ ５ ６＝４－５

胡怀邦 董事长
、

执行董事 ４２．７５ １０４．４１ ２０．１３ １６７．２９ ５２．２１ １１５．０８

牛锡明 副董事长
、

执行
董事

、

行长 ３８．４８ ９３．９７ ２０．１３ １５２．５８ ４６．９９ １０５．５９

华庆山 监事长
３７．６２ ９１．８８ ２０．１３ １４９．６３ ４５．９５ １０３．６８

钱文挥 执行董事
、

副行长 ３６．３４ ８８．７５ １６．７２ １４１．８１ ４４．３８ ９７．４３

王滨 执行董事
、

副行长 ３６．３４ ８８．７５ １６．５９ １４１．６８ ４４．３８ ９７．３０

张冀湘 非执行董事
３４．２０ ８３．５３ １４．８８ １３２．６１ ４１．７７ ９０．８４

胡华庭 非执行董事
３４．２０ ８３．５３ １４．８７ １３２．６０ ４１．７７ ９０．８３

�

彭纯 执行董事
、

副行长 １２．１１ ２９．５８ ５．６２ ４７．３２ １４．８０ ３２．５２

注

:

1.

上表中本行董事、监事税前薪酬为

2010

年度该等人士全部年度薪酬数额

,

其中包括已于

201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已支付薪酬”数额。

2.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以上人士的税前薪酬中

,

有部分绩效年薪根据以后年度经营业绩情

况实行延期支付

,

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得少于三年。

3.

彭纯先生因工作调动

,

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辞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职务。

4.

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外部监事年度薪酬标准已经本行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分别

为每年税前人民币

25

万元和每年税前人民币

20

万元。 部分独立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监事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未从本行领取薪酬。

5.

本行职工监事以职工身份领取所在岗位的薪酬

,

作为职工监事身份不领取薪酬。

6.

除以上人士外

,

其他非执行董事和监事不从本行领取薪酬。

本方案已经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

,

请予审议

提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

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

201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方案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表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月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002208�������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1016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20,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9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17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2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2011

年

6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７７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1

、咨询机构

:

公司证券部

;

2

、咨询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319

号仁和大厦

;

3

、咨询联系人

:

田峰、郭雷

;

4

、咨询电话

:0551-2661906;

5

、传真电话

:0551-2661906

。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206��������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2011-040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

：

30

3

、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利民先生

5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分别是：高利民、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代表吴玲芳女士、高王伟、宋祖英、黄立新、张悦翔、吕佩芬、王国松、上海世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代表李如峰先生，股东黄卫书、葛骏敏因出差都授权委托股东吕佩芬出

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姚桂松因出差授权委托股东黄立新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挪威中央

银行授权委托吕佩芬女士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共计代表股份

252,643,817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

447,580,500

股的

56.45％

。符合中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王玉萍女士列席了本次会

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 马欢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2,643,817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O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601318���编号：临 2011-020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期

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412,408

万元、人民币

3,368,905

万元、人民币

5,113

万

元及人民币

243,208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

上发布，提请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28������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1－01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0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现金股利人民币

0.36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7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

现金股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9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派发现金股息方案

于

2011

年

6

月

3

日获得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6

月

4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现将此

次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的

10％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33.68

亿元之后，公司按已发行股份

28,264,705,000

股计算，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股

人民币

0.40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113.06

亿元。

2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0.36

元。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股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

"

《通知》

"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0.36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前述

QFII

以外的

A

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

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0.40

元。

二、 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时间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7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3

、股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9

日

三、 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2011

年

6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本公告不适用于

H

股股东的现金股利发放。

四、 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除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股利委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股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 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联系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广场

A12

层

邮政编码：

100033

电话：

86

（

10

）

6363 2959

传真：

86

（

10

）

6657 5112

六、 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13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1-24

H股证券代码：998���������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辞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会

"

）宣布，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收到

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艾洪德先生的辞呈。 艾洪德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原因辞去本公司独立董

事、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为确保本公司的有效运作及满足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的要

求，艾洪德先生的辞职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并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新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在此期间，艾洪德先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艾洪德先生及董事会确认， 双方并无任何意见不合， 亦无任何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

意。

董事会谨此就艾洪德先生对本公司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